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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卫健函〔2020〕185 号

关于政协勐海县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34 号提案的答复

刘志敏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划建设勐宋乡卫生院门诊综合楼的提

案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勐宋乡卫生院业务综合楼属于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

项目，建设面积 820 平方米，总投资 143 万元，项目经县政

府批准实行邀请招标，昆明西山建筑经营公司中标承建，于

2012 年 11 月 20 日开工建设，2014 年 12 月底全部完工投入

使用。针对您提出的关于规划建设勐宋乡卫生院门诊综合楼

的建议，现答复如下：一是已办理勐宋乡计生服务所的土地

和房产估价工作，土地性质调整已通过勐海县城乡规划委员

会会议，正在国税办理土地征用税相关事宜；二是根据《全

民健康保障工程健康规划》精神，从 2017 年起，中央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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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项目建设，为了不断满足患者的

需求，我们已向发改部门申报该项目，规划建设 2000 平方

米，计划投资 800 万元，县卫生健康局正在对接第三方公司

对该项目进行评估，多渠道争取项目支持，积极申报专项债

券项目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赵晗 5122542

勐海县卫生健康局

2020 年 10月 20日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政协提案委，勐宋乡人民政府。




